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12 學年度第 9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3年 5月 15日（星期三）09時 30分 

地        點：【第一校區】圖資館 6樓國際會議廳 

主  席：楊校長 慶煜                                                                     紀錄：廖敏伊 

出席人員：校長、副校長、行政單位一級主管、各院系級學術單位主管、 

附設進修學院校務主任(應到 94 人，實到  87  人，請假  7  人，詳如

簽到表。) 

列席人員：行政單位副主管、學生代表 (列席人數  22  人，詳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 

本次會議將討論本校校長遴選辦法修正案，針對該案辦法中較具爭議條文，

已請工學院黃院長及海商學院戴院長共同召集學術單位一級主管討論研商後，由

人事室修正相關條文內容，今日會議討論時如有較多意見無法取得共識時，可採

多案併陳方式，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貳、頒獎： 

一、頒發 112學年度第 1學期教學創新獎 

（一）創新教學方法 

類別 單位 獲獎人 課程名稱 

教學創新績優獎 博雅教育中心 李國維 創意與創新 

教學創新特優獎 智慧商務系 傅振瑞 資料庫管理 

教學創新特優獎 營建系 許鎧麟 生態工程材料 

教學創新特優獎 模具系 鄭瑞鴻 電腦繪圖 

教學創新優良獎 機電系 余志成 材料力學 

教學創新優良獎 應英系 吳怡萍 翻譯理論與實務 

教學創新優良獎 環安系 林怡利 給水工程 

教學創新佳作獎 電訊工程系 陳瓊興 電子學實驗(一) 

教學創新佳作獎 金融資訊系 鄭智陽 金融市場 

教學創新佳作獎 基礎教育中心 王惠萱 中文閱讀與表達 



（二）問題與專題導向學習課程 (PBL)  

類別 單位 獲獎人 課程名稱 

PBL課程績優獎 應英系 許正義 外語教學技巧與教案設計 

PBL課程績優獎 電通系 徐偉智 雲端運算 

PBL課程特優獎 水產養殖系 洪明昌 水質分析實驗 

PBL課程優良獎 資工系 陳俊豪 資料探勘 

PBL課程優良獎 智慧商務系 李仕雄 永續發展與管理 

PBL課程優良獎 企管系 林思吟 企業倫理與永續發展 

PBL課程佳作獎 金融系 黃信嘉 財務資訊 

PBL課程佳作獎 水產養殖系 鄭安倉 水產養殖學實驗(一) 

PBL課程佳作獎 供管系 李勝祥 會計學 

參、確認 112學年度第 8次行政會議紀錄暨決議事項執行情況報告 (如執行情形

附件/第 1頁)：會議紀錄確認通過，執行情形洽悉。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創新設計學院 

案 由：擬訂本校「創新設計學院創意工程設計研究中心設置及管理要點」案，提請

審議 。 

說 明： 

一、本案經創新設計學院 112年 10月 19 日 112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次院務會議

通過（如附件 1-1/第 35頁）。 

二、依據本校校院級研究中心設置暨管理辦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因應創意與創

新工程設計產業發展之需，致力發展產品設計研發能量，執行產業及政府單

位的產品設計相關計畫，維持對外的競爭力。茲擬具創新設計學院創意工程

設計研究中心設置及管理要點。  

三、檢附本校「創新設計學院創意工程設計研究中心設置及管理要點」草案總說

明、逐點說明表及草案全文（如附件 1-2/第 37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服務教育實施辦法」部分條文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3年 5月 1日 112學年度第 2 次學生事務會議討論通過。 

二、經查指標學校服務學習時數每學期多為 18小時，本校則為 36小時（如附件

2-1/第 43頁），爰擬參考指標學校作法，調降本校每學期服務學習時數為

18小時，藉此減輕學生修課負擔，精實教師授課內容，符合國內大學發展

趨勢，爰提案修正本辦法第五條。 

三、檢附本校「服務教育實施辦法」修正條文總說明、修正草案對照表暨草案全

文（如附件 2-2/第 44 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本案撤案，請配合教育部函示通盤檢討修正，未來服務教育課程將朝向選修

有學分方式規劃，服學課程教育意義及相關配套措施請併予思考，並請於本

(112)學年度結束前完成修法程序，俾利 113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提案三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導師輔導實施辦法」部分條文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3年 5月 1日 112 學年度第 2次學生事務會議討論通過。 

  二、考量近年物價漲幅及教育部於 110年 12月 29日修正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

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練與研討（習）會管理要點第 6 點，調高餐費報支基

準，爰擬修正本辦法第八條第二款，導師活動費由每生每學年 200元調高

至 240元。 

  三、另因應 113 學年本校組織調整，修正本辦法第八條第一款、第二款之適用單

位名稱。 

  四、檢附本校「導師輔導實施辦法」修正條文總說明、修正草案對照表暨草案全

文（如附件 3-1/第 51 頁）。 

  五、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 

一、修正通過，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二、第 8 條第 3 項修正為「自給自足班別依其核定預算經費支給導師輔導費及活

動費。」，相關文字授權俞副校長會後與主計室、學務處討論修正，下次會

議報告。 

 

提案四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優良導師評選獎勵實施要點」部分條文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3年 5月 1日 112 學年度第 2次學生事務會議討論通過。 

  二、為配合本校組織修正、鼓勵優良教師踴躍獎勵，爰提修正本要點，修正重點

如下： 

    (一)獎勵機制升級：取消系級優良導師，系所推薦導師經院務會議通過，即

為院級優良導師。 

    (二)增加獎勵額度：選出 8名校級優良導師，其中特優導師（至多 3位）獎

勵擬由伍仟元提高至壹萬元、校級優良導師（至多 5 人）擬新增獎勵金

伍仟元。 

    (三)原推薦表輔導內容為質化敘述，經參考教師評鑑及升等項目，修正評選

推薦表、設基本評選門檻項（量化）及優良事蹟項（質化），另採計資

料年限放寬為 2年。 

  三、檢附本校「優良導師評選獎勵實施要點」修正條文總說明、修正草案對照表

暨草案全文(含評選推薦表) （如附件 4-1/第 57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決 議：本案撤案，有關本校優良導師評選推薦表基本項目門檻，請學務處參酌以往

獲獎教師績效情形，修正文字表達及訂定合宜量化指標後，再行提會討論。 

 

提案五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學生宿舍經費管理要點」部分條文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3年 5月 1日 112 學年度第 2次學生事務會議討論通過。 

  二、為有效管理及運用學生宿舍收支，擬修正學生宿舍經費支出項目，劃分為

「年度營運管理經費」、「重大設施維護經費」、「重建及新建築物分攤經

費」、「償債經費」，並重新調整各項目之提撥比例。 



  三、檢附本校「學生宿舍經費管理要點」修正條文總說明、修正草案對照表暨草

案全文（如附件 5-1/第 63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提案六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修正本校「加班及加班費管制要點」第四點及第五點條文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3年 4月 22日 112 學年度第 8次主管會報提案審視會議討論通過。 

  二、因應本校 113年 3月 27日第 2 屆第 6次勞資會議決議，及教育部 113年 2

月 16日臺教人(三)字第 1130013054A號書函規定，增訂職員工滯留辦公場

所工時認定機制、各單位應負之管理責任，及修訂公務人員加班補休屆期未

休畢結算事由等，使規範更臻完備。 

  三、檢附本校「職員工加班及加班費管制要點」第四點及第五點修正草案總說

明、對照表暨草案全文（如附件 6-1/第 69 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提案七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修正本校「校長遴選辦法」部分條文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 113年 4月 17日本校校長遴選辦法相關事宜討論會議主席裁示略以，請

黃忠發院長及戴輝煌院長兩位院長，召集院長們就本校校長遴選辦法相關問

題進行溝通交流，俾利人事室蒐集各學術單位意見後循程序完成法規修正作

業，復於同年月 24 日及 5月 8日分別召開校長遴選辦法相關事宜第 1次及

第 2次院長交流討論會議，並依前開會議討論共識，研修本校校長遴選辦

法，修正重點如下： 

(一)為使校長遴選作業更臻完善，修正學校代表、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

之產生方式、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人數調整為校友代表四人，社會

公正人士五人、按學院規模區分教師代表候選人推薦人數、增訂校友代



表身分限制、修正各類代表性別比例規定、修正候補委員人數、遞補方

式及修正不得擔任遴委會委員之情形等。(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二條第五項有關教職員留職停薪等非現職期間或教師延

長服務期間，不得擔任遴委會委員，增訂如有前開情形時，不得候選遴

委會委員，或於遴委會組成後解除其職務。（修正條文第六條） 

(三)為簡化行使同意權投票行政作業，刪除行使同意權之領票門檻、領票未

達二分之一（領票門檻）之處理規定、行使同意權投票無任何候選人通

過門檻須於限期內再次投票之規定、未通過同意權門檻之候選人得再次

被推薦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四)第九條及第十七條酌作文字修正。 

二、檢附本校「校長遴選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含修正條文總說明、修正條

文對照表、修正全文)1份（如附件 7-1/第 79頁）。 

三、如經本次會議通過，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 

一、修正後通過，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二、第 2 條第 2 項第 2 款第 1 目校友代表推選部分，刪除「及體育室(含高瞻科

技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等文字，修正為：「1.由本校校友服務暨實習就

業中心協助校友總會推選四名校友代表候選人，任一性別各二人；各學院

各推選校友代表候選人至多一名，……。」。 

三、有關本校校長遴選規劃啟動時程，請人事室協助製作時序流程，於校務會

議審議時併予說明，以利瞭解。 

四、有關遴委會各類代表組成比例、行使同意權計票達門檻即停止計票……類

此條文，如屬教育部母法規定，請於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說明欄中敘明，

以利會議審議。 

 

伍、臨時提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 修正本校 113學年度行事曆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教育部 113年 5月 8日臺教技(四)字第 1130047973 號函復本校 113學年度

行事曆報部事項辦理（如臨提附件 1-1/第 99頁）。 



二、依據上開來函說明所示，因學期週數調整涉及學生學習權益及教師教學規劃

等重要事項，宜辦理校內溝通諮詢會議，納入學則修正並經校務會議通過，

確保校內多元意見交流及落實民主正當性。 

三、本校原訂 113學年度推動 16+2彈性學習週，安排第 17、18 週為彈性學習

週，並於 113年 5月 6日將 113學年度行事曆報部核備，惟教育部認為彈性

學習週仍有涉及學習週數調整情形，請學校依「大專校院學則有關學期週數

調整應說明事項」審慎評估辦理。 

四、為兼顧學生學習品質之維護及教育部學期週數調整之規範，擬於 113學年度

審慎進行評估未來推動 16週的可行性；另考量 113 學年度各單位行事安排

在即，擬以 18週修正本校 113 學年度行事曆，修正項目如下： 

修正項目 學期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彈性學習週 

第一 

學期 
 

113/12/30(一)~ 

114/1/12(日) 
刪除彈性學習週 

第二 

學期 
 

114/6/9(一)~ 

114/6/22(日) 

期中考日期 

第一 

學期 

113/11/4(一)~ 

113/11/10(日) 

113/10/28(一)~ 

113/11/10(日) 
由第 8~9 週(實際日

期由授課教師訂定)

修正為第 9週 
第二 

學期 

114/4/14(一)~ 

114/4/20(日) 

114/4/8(二)~ 

114/4/20(日) 

期末考日期 

第一 

學期 

114/1/6(一)~ 

114/1/12(日) 

113/12/23(一)~ 

114/1/12(日) 
由第 16~18 週(實際

日期由授課教師訂

定)修正為第 18週 
第二 

學期 

114/6/16(一)~ 

114/6/22(日) 

114/6/2(一)~ 

114/6/22(日) 

申請課程停修 

第一 

學期 

113/10/14(一)~ 

113/12/27(五) 

113/10/14(一)~ 

113/12/13(五) 由第 6~14週修正為

第 6~16週 第二 

學期 

114/3/24(一)~ 

114/6/6(五) 

114/3/24(一)~ 

114/5/23(五) 

五、檢附本校修正後 113 學年度行事曆草案（如臨提附件 1-2/第 102頁）。 

六、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報教育部核准備查後公告周知。 

決 議： 

一、照案通過，報教育部核准備查後公告周知。 

二、請教務處檢視教育部對於學期 16 週的各項檢核標準及相關要求，在確保學

生的學習品質前提下，於 113 學年度審慎進行評估未來推動 16 週的可行

性。 



陸、報告案： 

一、 人事室：113年 1-4 月各處室加班時數及特別休假日數統計情形。（如報告案

附件 1-1/第 104頁） 

決定：囿於本次會議結束後安排參訪鐵道技術中心，相關資料請參閱。  

二、秘書室： 

（一）112學年度畢業典禮報告。（如報告案附件 2-1/第 109頁） 

決定：洽悉。 

（二）113學年度主管、行政及校務會議預訂日程表報告。（如報告案附

件 2-2/第 116頁） 

決定：囿於本次會議結束後安排參訪鐵道中心，相關資料請參閱。 

（三）112年度行政服務滿意度調查結果報告。（如報告案附件 2-3/第 118

頁） 

決定：囿於本次會議結束後安排參訪鐵道中心，相關資料請參閱。 

 

柒、散會：(12時 35分) 

捌、參訪學校特色中心-鐵道技術中心 













 


